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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120 to 870870

to

070992 to 150930

to

390120 to 392010

to

590190 to 970191

https://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FoodFAQ/Edit?SystemId=9923116e-a8c2-4754-91ed-bf19d99a88eb

https://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351/storypage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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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FoodFAQ/Edit?SystemId=9923116e-a8c2-4754-91ed-bf19d99a88eb
http://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351/storypage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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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hw.gov.tw/cp-16-760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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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第1項

常見易違規注意！！！離職通報



第 17 條 第1項

專責報關人員以任職一家報關業且在同一關區執行業務為限。
但依第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跨區連線申報者，專責報關人員得跨
關區執行業務。

任職限制



第 17 條 第3項

專責報關人員離職時，應由其服務之報關業向所在地海
關申報並繳銷其報關證。專責報關人員亦得自行持相關
佐證文件向海關申辦。

離職註銷



第 18 條 第1項

專責報關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執業；如已登記執業者，廢止其執業登記，
並通知其所屬報關業限其於四十五日內變更登記：
一、有第八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事之一。
二、經海關廢止其登記處分未滿三年。
三、公職人員及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四、在其他報關業兼職。
五、以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文件，取得執業登記，經海關查明屬實。
六、因海關職務有關行為，對海關員工施以強暴、脅迫、恐嚇、公然侮辱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危害其人身或財產安全，經海關查明屬實，且未滿五年。

不得任職 下頁說明



第8條 第1項

一、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二、逃漏稅捐受有處分尚未結案。
三、曾觸犯關務法規，情節重大，不宜受託辦理報關業務。
四、曾任公務員受免除職務處分，自處分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年，或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
五、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前所負責或掌理之報關業因違反關務法規規定，經廢止報關業務證照尚未逾五年。
七、曾犯偽造文書、詐欺、背信、侵占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令，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
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八、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二年。
九、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置之報關業，於修正施行六個月後，適用修正後之前項規定。



第 19 條 服務地海關登記

專責報關人員變更服務關區或報關業，報關業應重新向服務所在地海
關辦理登記並申請核發報關證。



第 20 條

遞送報運貨物有關文件

簽證進出口報單

向海關提出之各項文件

經簽證報單文件之有關資料

審核

提供

第1項 專責報關人員之職責



第 20 條

切實審核報單有關文件
＆連線申報 『電腦申報資料』＝『報單有關文件』

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者，得授權報關業員工辦理
上傳作業。

第2項 專責報關人員之職責



第 20 條

第3項
均應於有關文件上註明本人姓名及報關證字號並簽章。但其以連線
申報者免於進出口報單上簽章。

第4項

海關對專責報關人員簽證之報單、經連線申報之「電腦申報資料」或其他
文件有疑義時，得通知專責報關人員到海關說明。

專責報關人員經通知參加專責報關人員進修講習，除有正當理由經
請假獲准者外，均應參加。



第 21 條 專責報關人員禁止行為



第 22 條

意圖使其作不實或不當之簽證者。

故意不提供真實或必要之資料者。

隱瞞或欺騙，致無法作正確之審核簽證者。

應向海關報備

委任人及
所屬報關業





專責任職同一地區同一報關業（
跨區連線者除外）

專責之服務地海關登記

§17-1 §20-5

第 37 條 對象：專責報關人員

§22

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專責應拒絕簽證，向海關報告

§21

專責不得有之行為

專責人員講習



專責審核及簽證、到場說明§20-3、4

第 38 條

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

專責人員辦理簽證業務發生錯單六次以上且其錯
單率達百分之一者

§20-1、2

對象：專責報關人員



第 39 條

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
、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
其報關業務證照。

第2項

對象：報關業



THANK YOU

請記得填寫下列問卷連結，作為已上課證明，

也歡迎提供各式建議，讓明年度能提供更多樣的內容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7DaVvxJcNtTXCYk_kmOtgWMP0kY
nUsn2wBrE60zqP1s8Kfw/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7DaVvxJcNtTXCYk_kmOtgWMP0kYnUsn2wBrE60zqP1s8Kfw/viewform?usp=header

